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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強積金) 集成信託計劃  
 
2012 年 1 月說明書 
第五份補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第五份補編構成 2012 年 1 月的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本集成信託」)說明書

(經 2012 年 7 月 3 日的第一份補編、2012 年 11 月 1 日的第二份補編、2013 年 8 月 1
日的第三份補編及 2013 年 12 月 20 日的第四份補編修訂) (統稱「說明書」) 的一部

分，並應連同該說明書一併參閱。除另有說明外，所有載於本第五份補編以黑體字界

定的詞語，在本第五份補編內，應具有在說明書內的相同意思。保薦人就本第五份補

編所載資料於其刊發日期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根據《2015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罹患末期疾病」於 2015 年 8 月 1 日成

為提取強積金權益的理由。因此，由 2015 年 8 月 1 日起，「罹患末期疾病」將納入為

本集成信託的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下所「合符規定事項」的新條件。 

 
就此而言，在說明書封面頁內開首的風險因素欄、附件 1 中的「保證的提供」及「保

證機制」章節須修改如下﹕ 
 
1. 加強披露  
 

在說明書封面頁內的「重要事項」內第二點後加插以下一點﹕- 
 
「如你現時投資於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當以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行使從

該保證基金提取累算權益的權利可能影響你享有保證的資格及失去保證回報。

有關詳情請查閱計劃的銷售刊物或於作出任何有關累算權益的提取前向你的受

託人查詢。」 
 

2. 保證的提供  
 
a) 說明書中所有提及「有效申索」之處須全部刪除，並由大寫字母的「有效申

索」取代。（只適用於英文版） 
 
b)  第 46 及 47 頁 — 標題為「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的保證」及「「有效申

索」的意思」分節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的保證 

 

本金和回報保證只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後，如提取（透過東亞（強積金）

保證基金）投資於基礎基金的供款時方會提供。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是指在符

合下述任何條件的情況下，保證人收到由成員就其在本集成信託中的累算權益

提出的有效申索（按下文所界定）： 

 

(a) 達到正常退休年齡，或在提早退休年齡退休，或在提早退休年齡後但在正

常退休年齡前退休 

 

(b)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c)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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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永久性離開香港 

 

(e) 申索「小額結餘」 

 

(f) 成員終止受僱，而且成員持續（透過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投資於基

礎基金的期間（直至並包括其受僱的最後1日）（「合符規定期間」）須至

少為36個整月。（此要求只適用於經由參與本集成信託公司所僱用的成
員。）該合符規定期間是按計劃賬戶的層面（見下文的保證機制說明）釐

定。若成員（或其遺產代理人）在並非發生合符規定事項的情況下對東亞

（強積金）保證基金進行贖回、轉換或提取基金單位，則該成員的合符規

定期間也可能被重訂為零）。為免生疑問，條件(f)並不適用於自僱人士、

個人賬戶持有人或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成員。 

 

(g) 罹患末期疾病 

 

(a)至(e)、及(g)項條件適用於僱員成員、自僱人士、個人賬戶持有人及特別自

願性供款賬戶成員。 

 

「有效申索」的意思 
 

就此而言，「有效申索」（除(g)項條件中仍在受僱的僱員成員，僱員成員只能

就已支付的強制性供款提交申索，而該申索將被視為有效申索。）指由成員

（或其遺產代理人）根據適用的規例以及信託契據（連同該等規例或信託契據

訂明的所有有關的證明文件）就在本集成信託中的所有累算權益提出的申索。

該申索必須由保證人經受託人收到該申索。為免生疑問，如果一名成員以超過

一份受僱工作的僱員身份（透過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投資於基礎基金，

則由該成員就一份受僱工作作出的「有效申索」應指其就該受僱工作（而非任

何其他受僱工作）下在本集成信託中的累算權益提交的申索。」 

 
c)  第 47 頁 — 在「其他保證適用情況」分節中標題「1. 於退休或死亡時轉移至個

人賬戶」下的最後一句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當成員(或其遺產代理人)其後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就個人賬戶提出有效申

索，該成員將就其個人賬戶的結餘根據新適用率獲得保證的提供。」 

 
d)  第 47 頁 — 在「其他保證適用情況」分節中標題「2. 於終止受僱時轉移至個人

賬戶」下的最後一句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當成員其後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就個人賬戶提出有效申索，該成員將就其

個人賬戶的結餘根據新適用率獲得保證的提供。」 

 
e)  第 47 頁 — 在「其他保證適用情況」分節中標題「2. 於終止受僱時轉移至個人

賬戶」下的第二段末加插下文：- 

 

「當成員其後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就個人賬戶提出有效申索，該成員將就其

個人賬戶的結餘根據新適用率獲得保證的提供。」 

 
f)  第 48 頁 — 在「其他保證適用情況」分節中標題「3. 集團內部之受僱調動」下

的最後第二句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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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成員其後於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從新的計劃賬戶就其在本集成信託中的

累算權益提出有效申索，保證的提供將於提取日期計算。」 

 
3. 保證機制  
 
a) 第 49 頁 — 在「保證應付金額的計算」分節下的首段第一句須全部刪除，並以

下文取代：- 

 
「當成員於發生合符規定事項時提出有效申索，該成員將獲得保證提供；在此

情況下，倘若在任何計劃賬戶中的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基金單位的資產淨

值（在不給予保證提供的情況下及在扣除在本集成信託下適用的買入差價（如

有的話）之前）小於為該計劃賬戶維持的合符規定結餘，則該計劃賬戶的合符

規定結餘將獲得支付而「不足之數」將由保證人填補。」 

 

b) 第 49 頁 — 在「保證應付金額的計算」分節下的第二段後加插下文：- 

 
「就合符規定事項的 (g)項條件而言，倘若僱員成員繼續受僱並以罹患末期疾病

的理由提出累算權益申索，該成員將只可享有強制性供款之累算權益。在申索

以後，強制性供款相關之計劃賬戶的合符規定期間將被重訂為零。有關詳情，

請參閱標題為「僱員成員就罹患末期疾病而沒有終止受僱下提出申索時保證機

制的操作方式」之分節。」 

 
c) 第 50 頁 — 在緊接以「由於保證的性質…」開首一段之上加插以下標題為「僱

員成員就罹患末期疾病而沒有終止受僱下提出申索時保證機制的操作方式」之

新分節：- 

 
「僱員成員就罹患末期疾病而沒有終止受僱下提出申索時保證機制的操作方式 

 

一般來說，僱員成員只可在離職時申索自願性供款之累算權益，倘若僱員成員

繼續受僱並以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出累算權益申索(即在合符規定事項(g)
下)，該成員將只可申索強制性供款之累算權益。在申索以後，強制性供款相關

之計劃賬戶的合符規定期間將被重訂為零。因此，成員的權益申索對於適用於

成員自願性供款之合符規定期間及保證回報率不會造成不利影響。」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27 日 


